
噪声扰民、毁坏绿化、野蛮
装修、霸道停车、高空抛物、违
法养大型犬……居民小区里的这
些“鸡毛蒜皮”小事我们司空见
惯，邻里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矛
盾时一般都找社区居委会解决，
但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当有些调解没有作用时，
只能靠执法部门来解决。而什么
问题找哪个部门，不少居民群众
并非很清楚。

江北区实施的小区“执法清
单”有两大好处：一是厘清了执
法部门的责任“边界”。过去有种
说法，十几顶“大盖帽”管不了
一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没有
了，但执法机关之间权责交错、
多头执法、工作落不了地的现象
时有发生；同时，不同执法者对
法律条文的理解可能不同，也容
易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扯皮、推诿
等情况。“执法清单”明确告诉群
众“什么事情应该找哪个部门”

“谁执法谁负责”。二是提高居民

的法律意识，让居民清楚地认识
到某些“鸡毛蒜皮”之事的性
质。正如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副局长任旗峰说的那样，有些居
民是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所致，
并没有觉得一些类似堆放杂物、
破坏绿化的事情是违法的，“执法
清单”的实施等于给广大居民上
了一堂普法课。

“鸡毛蒜皮”的事，说是小
事，其实也不是小事，对于老百
姓而言，这可都是天大的事情。

“小事”处理不好，会从量变演化
到质变，到时，“鸡毛蒜皮”的小
事情可能影响社会的大和谐。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惨祸，最初
往往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

“执法清单”是从解决居民群
众“鸡毛蒜皮”的小事入手，最
终达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
的。所以我以为，江北区实施的
小区“执法清单”是值得推广
的。

（李国民）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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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队员上门进行沟通。
（照片均由北城摄）

相邻权指的是不动产的所有
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
享有的权利。具体来说，在相互
比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
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享有要求其
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
限制的权利。相邻权实质上是对
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

《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条指
出，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

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
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
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物权法》第七章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
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
系；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
习惯。

（黄合 整理）

法律条文里的“相邻权”

一边是自由权利 一边是法治约束

小区邻里事，“边界”咋厘清
——城市精细化管理系列调查报告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董斌

临街店铺油污噪声扰民、小区
绿化被毁种了蔬菜、楼上野蛮装修
破坏房屋结构、“僵尸车”霸占了
有限的小区车位……家长里短，鸡
毛蒜皮，这些原本小区邻里间发生
的琐碎事，却在近些年升级为矛盾
纠纷的导火索，成为社会的公共话

题。
一边是个体的自由权利，一边

是社会公德和法治约束，如何厘清
各自的“边界”？江北区最近拿出
法的精神，针对老小区推出的“执
法清单”，让我们看到了方向和可
能。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对
于做了 11 年社区工作的江北区文
教街道翠东社区党总支书记汪梦霞
来说，却见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
事。

同住在一个单位的隔壁邻居，
一方 70 多岁，另一方 60 多岁，虽
说都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
因为公共通道堆放杂物的问题起了
口角。去年的一个晚上，先是两名老
人相互辱骂，然后各自的子女一起
上演“全武行”，一名老人的鼻梁骨
被打断，另一方则赔了4.5万元。

“近些年随着居民维权意识的
逐步增强，邻里之间因为公共空间
挤占或者公共利益侵害并由此带来
的矛盾纠纷，开始较为集中地爆发
出来。”汪梦霞说，其所在社区里
有个老小区，418户居民中84户存
在违规占用公共通道的问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
子早在数千年前就说过这个道理。
但失去了公序良俗的缓冲，缺少了
人情世故的调节，那些散布在各个
小区、乍看上去“鸡毛蒜皮”的纠纷
矛盾，解决起来却比想象中更棘手。

一般来说，侵害利益的一方往
往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没有认识
到自己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反
倒认为是自己的自由；而相对利益
受损的一方，要么简单粗暴地吵一
架、打一架，要么直接联合其他户
主抵制上缴物业费，久而久之小区

管理就陷入了死循环。
可不可以让物业出面加强管

理？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孔浦中
队队长林亦明坦言，一些建成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基
础条件差，物业费每个月也就个位
数，上缴率还特别低，本就没有执
法权的物业失去了必要的经济激
励，缺位的管理间接造成了流动摊
贩无照经营、店铺跨门占道经营、
绿化损毁占用等问题层出不穷。

是否可由社区出面来做调解
人？不少社区工作者表示，这个方
法也不现实，“尽管很多社区成立
了‘老娘舅’工作室，但只能以说
理劝解为主，缺少硬的一手。遇到
一些不讲理的，还真没有办法”。
即使社区通过咨询律师，了解到可
以以侵害相邻权为由走司法途径，
但很多居民也会以这条路耗时耗力
为由，压根不愿意。

那么，是否可以求诸公安、城
管、住建等主管部门？一些执法人
员直言，居民小区是一个个相对封
闭的小社群，点多面广、情况各
异，受制于部门精力不够、人员不
足等客观原因，很容易成为执法的
管理盲区；同样，不同执法者对法
律条文的理解不同，也容易在实际
操作中出现扯皮、推诿等情况。

“其实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虽
说对此深恶痛绝，但真的又无可奈
何。”汪梦霞说。

问题篇
邻里纠纷，咫尺之间“擦枪走火”

乱堆放、毁坏绿化、乱发小广
告、违法装修、噪声污染、油烟污
染、乱停车……今年 7月，孔浦街
道红梅社区的公告栏贴出了江北区
小区“执法清单”的宣传册，罗列
了 23 类事项 55 种具体情形，不仅
明确了各种情况的执法主体，还列
出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执法依据，
谁执法谁负责，一清二楚。

“从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痛点和
难点入手，这是我们梳理这份清单
的初衷。我们花了两三个月时间，
围绕居民小区 （村） 中多发易发的
违法事项，从 50 多个行政执法主
体单位、上百部法律条文当中进行
详细梳理，为基层治理纳入法制
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打下基
础。”江北区法制办主任朱剑光说。

以“非法饲养”为例，该清单
分“饲养家畜家禽食用鸽”“饲养
犬类”“不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未
即时清除宠物粪便”“不及时清理
犬类排泄物”等 5种具体情形，逐
一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分门别类
地由公安部门或者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进行分工认领。
比如，《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规
定，要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城市
建成区内饲养鸡、鸭、鹅、兔、
羊、猪等家畜家禽和食用鸽并逾期
不改正的，没收饲养的家畜家禽和
食用鸽，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的罚款。

又比如，针对犬类在户外排泄
的粪便、饲养人未立即予以清除的
情况，公安江北分局应按照《宁波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宁波市限
制养犬规定》，处以五十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
收其犬，吊销 《养犬登记证》。江
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可根据《浙江
省 城 市 市 容 和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条
例》，处以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
的罚款。

“其实，很多法律规定并非空
白。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法规，都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细化和规
定。但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执法机
关之间权责交错，多头执法、工作

探索篇
执法清单，厘清小区执法“边界”

“过日子，哪能没个锅碗碰着
瓢盆的时候”——对于享有业主
自治权利的小区而言，厘清部门
执法边界、加强行政执法只是手
段，而厘清个人权利和自由边
界、加强全民普法守法才是目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曾
表示，要解决和减少这些因不文
明行为引发的纠纷，首先要加强
对居民的教育，使其认识到哪些
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损害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其次要建立长
效机制来及时处理解决此类纠
纷，“要让违法者付出相应代价，
通过外部硬约束促使居民形成内
心的自我约束，从根本上制止和
减少不文明行为”。

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
断完善，法律也从各方面对小区
居民的行为做出了约束和规范。
换句话说，在基层治理的框架
下，解决小区居民的纠纷是有章
可循的，是可以依法依规得到妥
善处置的。

“有些居民，可能由于长期的
生活习惯，没有意识到一些类似
堆放杂物、破坏绿化之类的事情
是违法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适当地提醒、警示，最终通过以
案说法式的普法，处罚一例、教
育一群、警示一片，形成比较好
的警示示范效应。”江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任旗峰说。

任旗峰说，他就曾碰到过一
个居民“好心办坏事”的案子。
某老小区物业职责缺位，导致绿
化都枯死了，有名热心居民就特
意移来日本葡萄的幼苗，种在光
秃秃的小区绿化带里，想着既能
用绿色装点小区，还能将成熟的
果实和大家分享，一举两得。“但
其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
个法治社会，这样的行为侵害了
其他人的公共利益。”

从这个层面说，江北区的这
份“执法清单”，更大的意义是为
广大居民提供了一堂身边的“普
法课”，可以逐条逐句地对照自己
的实际做法，通过法的精神约束
规范自己的行为，既能有效维护
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又
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合理行为拥
有自由空间。

与此同时，一些受访专家也
指出，在处理邻里事的时候，社
区自治的重要作用也不应被忽
视，“自治、法治、德治”应该紧
密结合。

“在加强末端执法的同时，我
们也希望通过党建引领，物业和
社区管理能够及时跟上，在问题
萌芽之时就及时发现和介入，而
不是一开始放任，等到问题蔓延
开来再由执法部门去兜底。”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案审科科
长徐贤明说。

思考篇
基层自治，同样需要法治精神

落不了地的现象时有发生。”朱剑
光表示，此次小区“执法清单”
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什么事情谁
来管”“处理不好谁负责”的问
题，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主动
履职。

在红梅社区，占道经营现象
屡禁不止，带来的环境卫生、安
全隐患问题也层出不穷。今年 7
月 ， 在 张 贴 告 知 “ 执 法 清 单 ”
后，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始
根据居民投诉对这个问题进行集
中整治，由社区物业提供旁证，
随后对一些不如期整改的占道经
营店铺开出行政执法单，并当面
告知如不履行将面临被列入诚信
黑名单、缴纳滞纳金以及法院强

制执行等法律后果。
“有点类似于交通违法要及时

缴纳罚款，在双方都知道了解相
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透明而
文明地执法，给双方一个更为理
性解决问题的缓冲地带；同时以
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我们进小
区执法管理也有底气，更有担
当。”林亦明说。

据统计，自“执法清单”实
施以来，江北区共立案办理执法
进居民小区 （村） 案件 57起，居
民小区 （村） 易发违法事项清单
明确的8个责任部门中，有7个部
门办理了案件，居民小区 （村）
易发违法事项清单明确的23类55
种案件，已办理15类20种案件。

外滩女子分队队员对违
停毁绿车辆信息进行录入。

执法队员在红梅社区
帮助店铺整理跨门物品。

张悦 制图


